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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385940873]总体要求
1.1． 标有“★”的条款为必须完全满足的实质性要求，报名人如有一项带“★”的条款未响应或负偏离，将按无效报名处理。
1. 设计费用报价说明
2.1． 报价人对该服务项目进行包干价报价，报价应包含：实施服务费、人员劳务费、税费、交通费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全部费用。报名人报价中漏报、少报的费用，视为此项费用已隐含在报名报价中，确定采购结果后不得再向采购人收取任何费用。
2.2． 工程预算取费按照广州市最新标准工程定额，材料按照每季度最新信息价取费。如都没有，按市场询价至少三家之最低价为取费标准。
2.3． 工程设计服务期限为1年，暂按每年800万元项目总额（上下浮动10%，单个项目金额5-500万），不以项目个数，单项目最终设计费用以甲甲方委托的第三方造价咨询公司核定并经甲甲方确定的预算金额作为计算基础。
1. 服务内容
3.1. 服务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3.1.1. 方案设计与修改；
3.1.2. 项目施工图设计及相关配套设计（装饰、园林、市政需提供四张效果图）；
3.1.3. 编制项目施工图预算；
3.1.4. 项目施工及验收过程中的设计指导及其他配合工作；
3.1.5. 项目竣工图审核（竣工图由施工单位负责编制）。
3.2. 设计范围：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市政、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弱电、暖通、消防、区内干道及室外管网设计施工图）。但不包括电讯、公共天线、人防、环保、卫生防疫、煤气变配电房之前的供电设计、水表房前之供水系统等专业设计。
1. 服务要求
★4.1报价人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丙级（或以上）资质，或建筑工程专业设计丙级（或以上）资质。
4.1. 按国家现行技术规范、标准、规程等进行设计服务。
4.2. 报价人应保护甲甲方的知识产权，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泄露、转让甲方提交的产品图纸等技术经济资料。
4.3. 报价人应在符合设计规范的前提下，遵照甲方的修改意见对各项设计做出反复修改，并从经济角度竟可能降低建筑成本。
★4.4.服务期间，设计人不许转包、分包。 
★4.5.服务响应要求如下表所示：
	序号
	工程的造价额度
	响应要求

	4.5.1
	5万至20万元（不含20万元）
	在方案确且甲方提供所需的完整资料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服务

	4.5.2
	20万至60万元（不含60万元）
	在方案确且甲方提供所需的完整资料的10个工作日内完成服务

	4.5.3
	60万至500万元（不含500万元）
	双方另行协商，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需要，成交服务商配合甲方合理安排设计及预算编制进度


1. 付款方式
1． 甲方按 季度 支付已完成的项目设计服务费用。
2． 每笔款项支付时，成交供应商同时向采购人提供相应金额的税务发票、审核情况报告等文件。

